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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1/2021_2022__EF_BC_BB_

E5_8D_8E_E4_B8_9C_E6_c80_161234.htm 一、我校九个法学专

业、六个非法学专业和法律硕士专业2007年拟招收各类研究

生约780名，具体招生人数以当年国家下达的招生规模为准。 

二、招生专业目录中所列招生人数均为2006年录取人数，供

考生参考，不作为今年的实际招生人数。 三、2006年我校新

增授予硕士学位的专业有产业经济学（代码020205）、政治

学理论（代码03020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代码030503

）、思想政治教育（代码030505）、行政管理（代码120401）

、社会保障（代码120404）等六个非法学专业，07年预计招

收约70名硕士研究生。对于国家计划内硕士生每学年收取学

杂费5000元，国家计划外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硕士生每学年

收取培养费8000元。以上各专业均可招收跨学科考生，欢迎

考生报考。 四、民商法学、经济法学、环境法学、国际法学

、法律硕士五个专业对国家计划内硕士生每年收取学杂

费7000元，国家计划外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硕士生每学年收

取培养费10000元，其他法学各专业上述费用分别为6000元

和9000元。如果教育部出台研究生收费政策，则适当调整。

此外，所有全日制住校生每学年收取住宿费1200元左右。 五

、同等学力考生的报考条件为：1、2005年9月以前大学专科

毕业；2、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425分以上）或者取得普

通高校专升本或自学考试本科六门以上主干课程合格证书（

由本科院校教务处或自学考试部门盖章证明）；3、有其本人

为作者且已经公开发表不少于3000字的所报专业的文章一篇



。报考非法学专业的同等学力考生只需符合条件1和条件2.上

述条件为报名时必备。 六、对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

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网络学院应届本科毕业生按上述

同等学力的报考条件报考。除“法律硕士联考”的同等学力

考生外，其他同等学力考生在复试时须加试两门所报专业的

本科主干课程，具体加试科目在复试通知中注明。 七、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只招收非法学专业毕业的考生。学习方式为全

日制，学制为三年。 八、报考我校定向或委托培养硕士研究

生，入学时其人事档案、户口等关系不转入学校，毕业后均

回原单位工作。 九、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采用网上报名

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生先在网报时间内通过互

联网登录到指定报名网站，按报名网站的提示和要求如实填

写本人报名信息，选择方便的报考点，考生必须在相应的栏

目内正确填写所报考专业的研究方向、选考科目及其对应的

代码。再在现场确认时间内携带本人的身份证、网报号等有

关材料到报考点缴费、电子照相、确认报名信息，报名网站

和时间由教育部统一安排。 十、考生经初试合格后，由学校

统一组织各专业课和外语的复试，复试原则上实行差额复试

，方式为笔试和口试相结合。外语听力及口语测试在复试时

进行，成绩计入复试成绩。 十一、我校将根据教育部和上海

市教委的有关规定，通过国家和学校的考试后，在考察考生

整体素质的基础上择优录取。 十二、我校设有研究生新生奖

学金，对被录取的第一志愿的优秀硕士研究生，给予奖励。 

十三、欲了解我院研究生招生信息，请访问我院主页

：www.ecupl.edu.cn或www.law.ac.cn.研究生招生办E-mail

：y_zsb@163.com，咨询电话：021-62071649. 单位代码：10276



地 址：上海市万航渡路1575号 邮政编码：200042联系部门：

研究生招办 电 话：021-62071649 联 系 人：郑雁秋专业代码、

名称及研究方向招生人数考试科目备注030180法律硕士259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或202俄语或203日语③398专业基础

（刑法、民法）④498专业综合（法理、宪法、中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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